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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【博士班】專業必修科目一覽表 
﹝97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﹞ 

科目名稱 必 

       群 

規定

學分 
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註 

上 下 上 下 

風險管理專題 必 3     共同必修 

保險法比較研究 必 3     法律組核心課程：共 12學分 

國際保險監理專題 必 3     

大陸保險法專題 必 3     

政策保險專題 必 3     

保險單條款專題研究 必 3     法律組基礎課程：共 15學分 

保險案例分析 必 3     

保險法規專題研究 必 3     

英美保險訴訟案例分析 必 3     

金融控股公司法規與風險管理 必 3     

保險理論專題 必 3     管理組核心課程：共 12學分 

保險產業專題（一） 必 3     

保險產業專題（二） 必 3     

社會保險與退休金專題 必 3     

個體經濟學（一） 必 3     管理組基礎課程：共 15學分 

個體經濟學（二） 必 3     

計量經濟學（一） 必 3     

計量經濟學（二） 必 3     

財務經濟 必 3     

精算數學專題（一） 必 3     精算組核心課程：共 12學分 

精算數學專題（二） 必 3     

連續財務專題（一） 必 3     

連續財務專題（二） 必 3     

計量經濟學（一） 群 3     精算組基礎課程：任選 15學分 

(或修習相關高階課程) 計量經濟學（二） 群 3     

數理統計學（一） 群 3     

數理統計學（二） 群 3     

財務經濟學 群 3     

機率論 群 3     

隨機過程 群 3     

合計：三組共同必修共計 3學分；各組必修（核心暨基礎課程）共計 27學分 

最低畢業學分：39學分 

在修業期限前，修畢必修課即可。 

有關修課詳細內容，請洽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辦公室（電話 29393091-89071） 

 

 
 


